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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动物卫生监督 
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工作机

制，提升动物卫生风险控制能力和科学化管理水平，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动物防疫条

件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动物卫生监督

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工作，负责制定本辖区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工作

方案、组建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专家组、组织开展动物卫生监

督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健全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分级管理机

制。 

第三条  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风险等级评定情况，对

评估对象实施分级管理，开展监督检查。 

第四条  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工作，遵循日常管

理与定期评估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属地管理、动态控制、风险

评估、分类监管”。 

第五条  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对象包括动物养

殖场（养殖小区）、动物屠宰场、动物隔离场、动物和动物产品

无害化处理场和动物诊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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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县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辖区内风险评估分级

管理对象进行调查统计，掌握基本情况，完成建档工作，鼓励有

条件地方实行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管理。 

第七条  县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 3月底前，完成监管

对象年度风险等级评定工作，并将风险等级评定情况上报市级兽

医主管部门。 

市级兽医主管部门汇总本市情况，上报省畜牧兽医局。 

  

第二章   风险评估 

第八条  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工作采取书面评审和现场

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内容主要包括监管对象动物防疫条

件、制度落实、检疫申报、档案记录、守法生产和诚信自律等方

面。 

第九条  监管对象风险等级分三级，A 级为低风险监管对

象，B级为中风险监管对象，C级为高风险监管对象。 

第十条  监管对象的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满分 100 分）： 

（一）风险评估得分在 80 分以上（含 80 分）的，评定为 A

级； 

（二）风险评估得分在 60 分（含 60 分）至 80 分的，评定

为 B级； 

（三）风险评估得分在 60 分以下的，评定为 C级。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管对象，风险评估等级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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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一）年度内，有屠宰、经营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伪造检

疫证明等动物卫生违法行为的； 

（二）年度内，发生重大动物疫情、重大动物卫生安全事故

等严重事件的； 

（三）年度内，未按照国家规定实施强制免疫等动物防疫活

动的。 

第十二条  实行风险评估后，监管对象申请升级的，或者当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认为监管对象具备升级条件的，应当报告兽

医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进行评估。 

A 级、B 级监管对象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检查发现风险

增高的，由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出整改意见，拒不整改，或

者经整改仍不达标准的，报兽医主管部门实行降级管理，降级结

果要及时通知监管对象。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动物卫生监管对象

的风险等级，实行不同频次的监督管理，并做好监管记录。 

（一）对 A级监管对象采取信任管理，至少每六个月监管一

次； 

（二）对 B级监管对象采取常规管理，至少每三个月监管一

次； 

（三）对 C级监管对象采取强化管理，至少每一个月监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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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第十四条  凡因发生重大动物疫情、重大动物卫生安全事故

等突发事件或重大动物卫生违法案件的，应立即降为 C级监管对

象，且年度内风险等级不得升级。 

第十五条  各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监管情况定期组织

对辖区内动物卫生状况进行综合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风险控

制措施。 

第十六条  上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加

强对下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风险评估分级管理

工作的检查指导，督促落实相关措施。 

第十七条  健全监管对象激励机制，促使监管对象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动物卫生安全水平。 

对风险等级评定为 A级的监管对象，优先安排国家相关扶持

项目、畜牧兽医优惠政策及其他激励措施。 

 

第四章   职责分工 

第十八条  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分级管理的监管对象是

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应当严格履行主体

责任，主动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根据属地管理、层级监督的原则，各级兽医主管

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工

作中，根据各自分工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责。 

第二十条  监管人员要按照规定的监管频次和监管内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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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监管工作，发现动物防疫违法行为的，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动物养殖场（养殖小区）、动物屠宰场、动物

隔离场、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和动物诊疗机构的动物卫

生监督风险评估评分细则由省畜牧兽医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动物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标准参照省畜牧

兽医局和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公布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

标准的通知》（鲁牧畜科发[2017]4 号）执行。 

尚未纳入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范围的管理对象，其监督管

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前下发的动物卫生监管文件，与本

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4 日印发 


